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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的公告 

  2021 年第 11号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430 号）公告，吉林省知识产权局承办 2021 年全

国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长春市考点的考务工作。为做好长春市考点的考务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事宜 

  （一）报名条件。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取得国家承认的理工科大专以上学历，并获得毕业文凭或者学位证书； 

  3.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和台湾地区

居民可以报名参加考试。 

  （二）报名程序。 

  参加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的报名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

(http://www.cnipa.gov.cn)“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专题专栏内的报名系统进

行报名。报名分为预报名、资格审核、缴费确认三个步骤。 

  1.预报名。报名人员应当于 2021 年 6月 28 日 0 时至 7 月 23 日 24 时通过

报名系统预报名，逾期不予补报。 

  2.资格审核。预报名成功后，由考点知识产权局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

核。报名人员应当积极配合，报名信息存在错误时应当及时修改补正。资格审

核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8日至 7月 30 日，逾期未按要求完成报名信息修改补正

的，视为审核不合格。 

  3.缴费确认。资格审核合格的报名人员，应当根据报名系统的提示，在线

缴纳考试报名费，长春考点按参加考试科目收取报名费科目一：55 元/人，科

目二：55 元/人，科目三：62 元/人。 



  在线缴费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3日 24 时。 

  报名人员只有按时足额缴纳考试报名费后才确认完成报名程序。逾期或者

未足额缴纳报名费的，视为未完成报名。报名费一经缴纳不予退还。缴费确认

后，报名人员不得更改考点。 

  报名即视为提交专利代理师资格预申请。 

  （三）报名材料。 

  报名人员在报名时，应当填写或者上传以下材料： 

  1.2021 年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报名表暨专利代理师资格预申请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扫描件。 

  大陆地区报名人员报名时应当上传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的扫描件。 

  香港特别行政区报名人员报名时应当上传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留证或者

护照的扫描件。 

  澳门特别行政区报名人员报名时应当上传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留证或者

护照的扫描件。 

  台湾地区报名人员报名时应当上传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扫描件，同

时上传台湾居民身份证的扫描件。不能上传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应当

上传台湾居民身份证和户籍誊本或者户口名簿。 

  3.本人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 

  大陆地区报名人员应当上传本人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或者中国高等教育学

生信息网认证证书电子件或者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认证证书电子件。 

  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或者国外高等学校学历学位证书报名

的，应当上传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书扫描件。学历或者学位证

明是外文的，应当附具中文译文、中文译文无需公证。 

  4.本人近三个月彩色蓝底正面免冠证件照片的电子件。具体要求如下： 

  (1)照片尺寸 48×33mm，人像头部宽度 21—24mm，头部长度 28—33mm; 

  (2)电子件要求：JPG 格式，文件大小介于 30k—45k 之间，分辨率 300dp

i，宽：390 像素，高：567 像素。 



  此照片将作为本人资格审核、准考证、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唯一使用照

片。为保证图像识别准确性，照片底色应与标准蓝底证件照要求一致，并不得

使用拉伸严重的照片。 

  5.《专利代理师资格申请承诺书》扫描件。报名人员应于报名系统下载

《专利代理师资格申请承诺书》电子件，本人签字后上传其扫描件。 

  （四）准考证。 

  报名人员应当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7日期间登录报名系统自行打
印准考证。准考证包含报名人员的个人信息和考试时间、科目、地点等内容。 

  二、考试事宜 

  （一）考试日期和地点。 

  2021 年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定于 11 月 6 日、7 日在所有考点城市同时进行;
长春市考点的考试地点请关注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网站公告。 

  （二）考试科目、时间。 

  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命题范围以《2021 年专利代理师

资格考试大纲》为准。大纲将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 

  考试分为三门科目，各科目名称和考试时间安排如下： 

  专利法律知识：11 月 6日 9∶00—11∶30; 

  相关法律知识：11 月 6日 14∶00—16∶00; 

  专利代理实务：11 月 7日 9∶00—13∶00。 

  （三）考试题型和考试方式。 

  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为闭卷考试，专利法律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两门科目

的题型为选择题，专利代理实务科目的题型为论述答题和实际撰写。 

  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采用计算机化考试方式，应试人员在计算机终端获取
专利法律知识、相关法律知识和专利代理实务科目的试题，在计算机终端作答

全部科目并提交答题结果的方式。 

  考试试题采用简体汉字，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应试人员可以

使用繁体汉字作答，答题时应当使用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专业术

语。 

  （四）考试成绩公布、复查。 



  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评卷，评卷结束后将公布考试成绩。应

试人员可通过报名系统在指定期限内查询本人成绩。 

  自 2020 年起，国家知识产权局已不公开考试试题及参考答案。应试人员认

为其考试成绩有明显异常的，可以在考试成绩公布后的指定期限内提出复查分

数的申请。考试成绩复查仅限于重新核对各题得分之和相加是否有误。应试人
员不得查阅其试卷原始数据。成绩复查结果由专利代理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通

过报名系统通知提出成绩复查申请的应试人员。 

  三、专利代理师资格授予 

  （一）按照实际需要确定合格分数线。 

  考试结束后，由专利代理师考试委员会根据专利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当年试

题的难易程度，讨论确定合格分数线，并予以公布。 

  （二）专利代理师资格申请。 

  自合格分数线公布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全部考试科目人员的专利代

理师资格预申请，将自动转为正式申请并生效。经核查所述人员报名资料后，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代理师资格，颁发《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 

  四、考试其他事宜 

  吉林省知识产权局将举办一期 2021 年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考前培训班，具

体事宜请关注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网站的通知。 

  特此公告。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1 年 6 月 24日 

  报名咨询联系人：郑博 朱广禄 

  联系电话：0431—89634933 84338816 


